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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安徽

星报讯（记者 张火旺） 1月 13日上

午，安庆市人民政府通报了对怀宁县高河

镇新山社区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进一步

调查处理结果，10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其中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怀宁县县长被给

予行政记过处分，该县环保局局长赵一平

因负有直接责任，被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据悉，事件发生后，安徽省环保厅和

安庆市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查，此

次事件是由安庆博瑞电源有限公司非法

生产，怀宁县有关部门违规审批、监管不

力，环评单位造假等因素所致。为此，安

庆市人民政府和怀宁县人民政府分别对

此次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给予严

肃处理。

责成怀宁县委、县政府向安庆市委、市

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在全市范围内

通报批评。

安庆博瑞电源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环保法

律法规，向周边环境排放含铅污染物，造成严

重后果，责成怀宁县人民政府对该公司依法

予以关闭，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于该企

业涉嫌刑事犯罪的，依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

定》，将该案件移送怀宁县公安局立案查处。

由怀宁县公安局对常州绿岛环境咨询

有限公司环评弄虚作假行为依法查处。

怀宁血铅超标事件10人被“问责”
县长被行政记过 环保局长被撤职 违法公司被关闭

巢湖市7家涉铅企业被亮“红灯”
责令4家涉铅企业停产治理、2家限期整改

星报讯（翟福琼 周童） 责令4家涉

铅企业停产治理、2家限期整改、1家限期

补办手续，对死灰复燃的1家冶炼厂重拳

打击。日前，巢湖市采取措施，对铅酸蓄电

池企业环境问题进行整改。

1月初，我省全面调查处理怀宁县部

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引起巢湖市环保部

门高度重视，按照省环保厅《关于切实加强

铅酸蓄电池企业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的紧急

通知》精神，展开紧急行动。

该市环保局立即将《紧急通知》转发

各县区和经济开发区，并就贯彻落实提

出5条要求；该市主要领导也在县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要求各县区高度重

视环境保护，严格环境执法，坚决查处到

位；立即再次开展全市涉铅企业专项环

境执法检查；各县区立即开展自查自纠；

严明检查责任，实行谁检查谁签字，确保

检查质量。

与此同时，市环保局由负责同志带

队，分成三个检查组，对所有涉铅企业逐一

排查。发现该市现存的7家涉铅企业，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问题，遂分别作

出停产治理、限期整改、限期补办手续的处

理决定。

1月8日，检查组再次杀出“回马枪”，

发现居巢区早已被取缔的一家冶炼厂仍在

违法生产，市环保局立即组织人员强行将

其关闭取缔，并暂扣铅锭近两吨，拟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职务

怀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怀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现安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原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怀宁县环保局局长

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招商中心副主任

怀宁县环保局总工程师、开发监督股副股长

怀宁县安全生产监督局副局长

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主持工作副局长

怀宁县卫生局副局长

姓名

刘飞跃

曹紫权

何凤生

李志祥

赵一平

黄一林

汪利民

郝结来

汪国友

姜敬运

所负责任

负有领导责任

分管环保工作不力，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对此次事件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

涉嫌渎职

负有领导责任

负有领导责任

对此次事件应对不及时，负有领导责任

处理结果

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其现有职务

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0名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

廉租房惠及20万家庭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

要》13日报道 安徽省大力建设保障性住

房，2010年解决近20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

“十一五”期间，安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

不断向城镇低收入家庭拓展，通过新建、改建、

收购、在市场上长期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

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合肥、芜湖、池州等地

兴建蓝领公寓，让既不符合廉租房条件又买

不起住房的“夹心层”们逐渐走出尴尬。


